关于对四川启源德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行政处罚的公示          
处罚对象：四川启源德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
处罚文号：川 04生环处〔2026〕1号

违法行为：你公司堆存于厂区沉淀池内的尾砂，现场处于裸露状态，未采取防扬尘措施。  

处罚依据：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。

罚款金额：处以罚款人民币¥10000元（大写：壹万元整）。

下达处罚决定时间：2026年4月13日
